
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农银恒久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６６０００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农银恒久增利债券

Ａ

农银恒久增利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６６０００２ ６６０１０２

截止基准日

下属分级基

金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

值（单位：元）

１．０１０１ １．００６１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

配利润（单位：元）

２

，

３８１

，

７５５．００ ４４

，

４１７．５６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

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

金额（单位：元）

４７６

，

３５１．００ ８

，

８８３．５１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

／１０

份

基金份额）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３００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基金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

金份额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

将按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起投资者可

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

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

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或转出的基金

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２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

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

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３

、咨询办法

（

１

）直销机构：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２

）代销机构：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国泰君安证券、申银万国证券、长江证券、东方

证券、海通证券、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国银河证券、中信金通证券、华泰联合证券、中信银行、渤海银

行、国信证券、西南证券、华泰证券、中信万通证券等机构的代销网点。

（

３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０２１－６１０９５５９９

。

（

４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ａｂｃ－ｃａ．ｃｏｍ

。

特此公告。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７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２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

１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二）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珠海情侣南路

２７８

号

４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五）主持人：董事欧辉生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４３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０９

，

６２７

，

０９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７８％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７

人，代表股份

８８

，

６３７

，

５２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７０％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

４２１

人，代表股份

２０

，

９８９

，

５７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０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法律顾问出

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

同意

９８

，

７９４

，

３９４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１２％

，反对

８

，

２１２

，

５６５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４９％

，弃权

２

，

６２０

，

１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９％

。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配股方案的议案

（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

９８

，

７９３

，

６９４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１２ ％

，反对

１０

，

４９４

，

１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７％

，弃权

３３９

，

２８４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１％

。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

２

）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同意

９８

，

７９３

，

６９４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１２ ％

，反对

１０

，

４９４

，

１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７％

，弃权

３３９

，

２８４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１％

。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

３

）配股价格和定价原则

同意

９８

，

７６０

，

２９４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０９％

，反对

１０

，

４９４

，

１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７％

，弃权

３７２

，

６８４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４％

。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

４

）配售对象

同意

９９

，

０５２

，

３９０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３６％

，反对

１０

，

４９４

，

１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７％

，弃权

８０

，

５８８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

。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

５

）发行方式

同意

９９

，

０５２

，

３９０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３６％

，反对

１０

，

４９４

，

１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７％

，弃权

８０

，

５８８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

。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

６

）发行时间

同意

９９

，

０５２

，

３９０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３６％

，反对

１０

，

４９４

，

１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７％

，弃权

８０

，

５８８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

。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

７

）承销方式

同意

９８

，

７９３

，

６９４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１２ ％

，反对

１０

，

４９４

，

１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７％

，弃权

３３９

，

２８４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１％

。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

８

）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同意

９８

，

７９３

，

６９４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１２ ％

，反对

１０

，

４９４

，

１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７％

，弃权

３３９

，

２８４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３１％

。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

９

）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

９９

，

０５２

，

３９０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３６％

，反对

１０

，

４９４

，

１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５７％

，弃权

８０

，

５８８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７％

。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配股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

（

１

）收购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产权的项目

同意

１２

，

７４４

，

９７８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４．９８％

，反对

８

，

０１１

，

６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５５％

，弃权

２

，

４２７

，

２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４７％

。关联股东珠海港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市纺织工业集团公司、珠海市冠华轻纺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未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

２

） 收购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

７１．６３％

股权及转让方对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

３５

，

２２６．６３

万元的债权

项目

同意

９９

，

０２１

，

７９０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３３％

，反对

８

，

６４４

，

１５３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８８％

，弃权

１

，

９６１

，

１５４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７９％

。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

３

）向珠海富华风能开发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

８

，

７９９．８５

万元

同意

９９

，

１８８

，

２１３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４８％

，反对

８

，

０１１

，

６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３１％

，弃权

２

，

４２７

，

２４２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２１％

。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４

、关于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

９８

，

７９６

，

２９４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１２％

，反对

８

，

５２７

，

４６５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７８％

，弃权

２

，

３０３

，

３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１％

。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５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全权办理本次配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９８

，

７９３

，

６９４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１２％

，反对

８

，

４９７

，

２６５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７５％

，弃权

２

，

３３６

，

１３８

股，占出席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１３％

。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易朝蓬、陈坚；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７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３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四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以专人、

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０

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８

人。董事局主席杨润贵先生、独立董事田秋生先生、独立董事王健先生因公在外未能亲自出席

会议，分别委托董事梁学敏先生、独立董事王继宁先生、独立董事崔松宁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符合《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欧辉生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

２０１１

年配股募集资金投向的决议

鉴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配股募集资

金投向的议案》下的子议案

１

———收购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产权的项目，未获得经出席会议的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该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全权办理本次配股相关具体事宜的议案》的

授权，经慎重研究，拟修订

２０１１

年配股募集资金投向为：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６

，

１４７．０５

万元，拟投资于以下二个项目：

１

、 收购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

７１．６３％

股权及转让方对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的

３５

，

２２６．６３

万元债权，

投资金额共计

４７

，

３４７．２０

万元；

２

、向珠海富华风能开发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

８

，

７９９．８５

万元；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集资金不足的缺

口部分由公司通过自筹资金解决。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在募集资金到

位之后予以置换。

公司将按照相关程序继续推进配股具体事宜。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１１

人（含委托表决），同意

１１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二、关于修订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决议

鉴于公司已修订

２０１１

年配股募集资金投向，现对公司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相应作

如下修订（删除原决议涉及“港通投资

１００％

股权收购项目”的相关表述）：

为进一步加快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战略转型步伐，提升公司港口物流及电力能源业

务未来持续盈利能力，公司拟向全体股东配股募集资金投资于珠海富华风能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华

风能”）增资项目、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浮新港”）

７１．６３％

股权及转让方对云浮新港港务有限

公司的

３５

，

２２６．６３

万元债权收购项目。公司对上述项目进行了审慎研究，认为项目具备实施的可行性。

（一）富华风能增资项目

该项目属于可再生清洁能源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是国家和广东省大力扶持的新兴产业，具有较好

的发展前景；项目对改善珠海电力来源结构，缓解当地电力供需矛盾，拉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

项目已取得广东省发改委“粤发改【

２００８

】

１５１４

号”备案证。本次配股募集资金

８

，

７９９．８５

万元对珠海富华风能

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将推动项目按照计划完工并顺利实现风机全部并网发电，增加公司新的利润来源，

推动公司实现打造一流电力能源投资商的目标。

１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

１

）拓展公司电力能源业务，打造一流电力能源投资商

风力发电为可再生能源，具有清洁无污染、环境效益好的特点，其装机规模灵活，同时技术已经相对成

熟，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由于其良好的环境效益，目前风力发电已经普遍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未

来风力发电将会成为主要的电力能源的主要供应方式之一。珠海高栏岛风电场项目工程投入运营后，公司

的电力能源投资将从火电领域延伸至极具增长潜力的风电领域，公司业务结构得到显著优化。未来公司将

凭借在高栏岛风电场项目所积累的项目施工经验和营运经验，适时进一步拓展在风电领域内的投资，抓住

风电行业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机，实现公司成为一流电力能源投资商的战略目标。

（

２

）进一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目前，珠海高栏岛风力发电项目已经完成全部

６６

台风机吊装并实现并网发电。此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取得了广东省物价局出具的《关于核定珠海市高栏岛风电场上网电价的批复》（粤价【

２０１１

】

４８

号），其核

定公司风电上网电价为

０．６８９

元

／

千瓦时（含税），该定价高于国家

０．６１

元

／

千瓦时的定价。同时由于风电项目主

要原材料为自然风力，日常运营成本主要为人力成本、折旧及维护费用，上述成本较为稳定且相对较低，将

保证公司获得稳定的投资收益。此外，高栏岛风电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取得联合国

ＣＤＭ

（清洁发展机制）执行委

员会核准。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高栏岛风电项目通过

ＣＤＭ

进行碳减排交易将

为公司创造额外收益。

２

、项目概况

（

１

）项目建设内容

本工程由风力发电机组，

１１０ｋＶ

变电站， 控制楼、 综合楼及进场道路等组成， 本期共安装单机容量

０．７５ＭＷ

的风力发电机组

６６

台，总装机容量

４９．５ＭＷ

。风机用地面积

１０１６０ｍ２

，

１１０ｋＶ

升压站用地面积

５６００ｍ２

，

新建临时施工道路

３６ｋｍ

。

项目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开工建设主体工程，目前该项目已经全部完成

６６

台风机吊装并实现并网发电。公

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取得了广东省物价局出具的 《关于核定珠海市高栏岛风电场上网电价的批复》（粤价

【

２０１１

】

４８

号），其核定公司风电上网电价为

０．６８９

元

／

千瓦时（含税）。

（

２

）项目投资概算

根据项目立项时的测算结果，该项目静态投资总额组成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额（万元） 占总投资的比例（

％

）

１

设备及安装工程

３３

，

６７７．３２ ７４．５７％

２

建筑工程

７

，

０２４．６５ １５．５６％

３

其他费用

３

，

５７２．３４ ７．９１％

４

基本预备费

８８５．４９ １．９６％

合计

４５

，

１５９．８０ １００％

（

３

）项目效益评价

项目建成投产后，可达到装机容量

４．９５

万千瓦，实现年发电量

９５

，

３８６．５

兆瓦时，其中年售电量约为

９４

，

６７１．２３

兆瓦时。 按照广东省风电上网标杆电价

０．６９

元

／

千瓦时的含增值税上网电价计算， 可实现年均收入

６

，

０１１．２２

万元，净利润

１

，

３４３．３０

万元。

（二）云浮新港

７１．６３％

股权及转让方对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的

３５

，

２２６．６３

万元债权收购项目

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拥有优质的港口物流项目，该项目位于西江流域的黄金水道云浮段，公司拟用

配股募集资金

４７

，

３４７．２０

万元收购云浮新港

７１．６３％

股权及打包债权，将极大促进公司西江战略的实施，对于

拓展珠海港经济腹地，提高公司港口物流业务规模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１

、项目收购的必要性

（

１

）推动公司实施西江战略，拓展珠海港经济腹地，增强竞争力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收购的主要资产云浮新港位于西江流域的黄金水道云浮段，该港口地处两广航运节

点，航道水深优良，水陆铁交通十分便利，上游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下游为肇庆、珠海，是沟通沿海与内

地、连接珠三角与大西南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收购云浮新港项目有助于确立珠海港作为西江出

海门户的优势地位。公司可通过逐步参股或控股西江流域各港口，构筑以珠海港为中心的支线辐射网络，逐

渐形成西江航运与沿海乃至远洋运输相结合的航运体系；同时拓展西江流域腹地，提升自身的货物集聚能

力，为珠海港开辟远洋集装箱班轮航线提供充足货源。

此外，收购上述项目后公司将对珠海港区和云浮新港的港口物流服务进行整合，通过共享在两港区的

资源和信息，向客户提供综合物流服务，提高公司物流服务的附加价值和差异化程度，有利于提高港口的综

合竞争力。

（

２

）充分发挥经济互补性与协同效应，增强珠海港集货能力

随着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产业转移和对外开放的继续扩大，西江航运已经作为区

域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的重要依托。西江中上游地区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矿产、能源、旅游资源，

与珠海港经济互补性明显。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通过加强珠海港与云浮新港的协同效应，充分发挥江海联

运优势，形成强大的货物聚集效应，向客户提供一站式的综合物流服务，促进珠海港快速发展。如高栏港拥

有相关的航线并加之高栏港、云浮港的优惠费率导向，预计约有

３５％

的外贸石材相关吞吐量转向高栏中转。

（

３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增加股东回报

本次拟购买的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在云浮地区拥有显著的地理位置、货物吞吐量规模及航线网络方

面的优势，未来依托云浮市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云浮市石材、水泥、硫化物等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云浮新

港的盈利能力将不断显现。云浮新港

２００９

年与

２０１０

年货物吞吐量分别达到

８７７

万吨与

９１６

万吨，较上年同期

增长

８．８１％

与

４．４５％

。云浮新港建设完工之前，云浮码头设施简陋，规模较小，功能不全，故其集装箱吞吐量较

小。随着云浮新港建成运营，集装箱吞吐量开始快速增长，

２００９

年与

２０１０

年云浮新港集装箱吞吐量分别增长

４９．５７％

与

３７．１４％

。预计云浮新港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集装箱吞吐量将由

６．９０

万

ＴＥＵ

增至

１６．９１

万

ＴＥＵ

，散杂货吞

吐量将由

４５

万吨增至

８３

万吨。

２

、收购标的基本情况

（

１

）基本情况介绍

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法定代表人由凯瑞，注册地为云安县六都镇四围塘村云港大

道

１

号； 目前注册资本

８

，

１２２．７８

万元， 其中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出资

６

，

６８０．００

万元， 占股权比例

８１．６３％

；广州鑫港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３７４．１０

万元，占股权比例

４．５７％

；云浮市港务局出资

１

，

１２９．４０

万元，占股

权比例

１３．８０％

。公司提供的主要服务是港口装卸、运输、堆存仓储等港口物流业务，经营的主要货种为石材

及不锈钢制品。

（

２

）标的企业经审计、评估的主要财务数据

标的名称

标的企业账面值（经审计） 标的企业评估值 标的净资产

评估值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云浮新港港务有限

公司

７１．６３％

股权

４３２５９．９７ ３８１５４．９６ ５１０５．０１ ５５０７６．０４ ３８１５４．９６ １６９２１．０８ １２１２０．５６９６

注：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３

、收购竞拍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二航局”）委托北京中际国源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提出申请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告（公告起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转让云浮新

港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浮新港”或“标的企业”）

７１．６３％

股权及转让方对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的

３５

，

２２６．６３

万元债权，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７

，

３４７．２０１３

万元，挂牌价格由以下两部分组成：即

７１．６３％

股权对应净资

产评估值

１２

，

１２０．５６９６

万元，以及中交二航局对云浮新港

３５

，

２２６．６３１７

万元债权。

此次中交二航局转让云浮新港

７１．６３％

股权的必要条件系将其对云浮新港

３５

，

２２６．６３１７

万元债权一并打

包转让。考虑到预计未来云浮新港财务状况能保证债权的顺利回收，且云浮新港项目对于公司西江战略的

重要意义，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四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参

与竞投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

７１．６３％

股权及转让方对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

３５

，

２２６．６３

万元债权的议案》

后，公司报名参与云浮新港的竞拍，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获得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确认为受让方。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已与中交二航局签署相关转让合同。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１１

人，同意

１１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1

年

12

月

23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522

证券简称：浙江众成 公告编号：

2011-033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10:00

。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嘉善县柳溪路

26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

4

）召集人：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浙江众成

"

或

"

公司

"

）董事会。

（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大魁先生。

（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12

月

13

日。

（

7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

、出席情况：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8,884,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9.66%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陈大魁先生、陈健先生、吴军先生、赵忠策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1

）、会议以赞成

118,884,100

股，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通过了《选举陈大

魁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2

）、会议以赞成

118,884,100

股，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通过了《选举陈健

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3

）、会议以赞成

118,884,100

股，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通过了《选举吴军

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4

）、会议以赞成

118,884,100

股，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通过了《选举赵忠

策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韩江南先生、申屠宝卿女士、王健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1

）、会议以赞成

118,884,100

股，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通过了《选举韩江

南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

）、会议以赞成

118,884,100

股，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通过了《选举申屠

宝卿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

）、会议以赞成

118,884,100

股，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通过了《选举王健

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丁晓闻女士、詹越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

1

）、会议以赞成

118,884,100

股，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通过了《选举丁晓

闻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2

）、会议以赞成

118,884,100

股，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通过了《选举詹越

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高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会议以赞成

118,884,100

股，占出席股东所代表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通过了《关于提高闲置

自有资金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1186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编号：临

2011-040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在中国铁建大

厦举行。应出席会议董事为

9

名，

9

名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

事长孟凤朝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会议议案，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10

年度总裁薪酬的议案》

同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总裁

2010

年度薪酬的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赵广发董事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铁十八局集团公司以

BT

方式投资建设贵州省平坝至贵阳城市快速干道马场至花

溪段的议案》

同意中铁十八局集团公司以

BT

方式投资建设贵州省平坝至贵阳城市快速干道马场至花溪段项目。项

目总投资为

13.8

亿元，建设期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公司、二十五局和港航局联合成立项目公司以

BT

方式投资建设福建南安市石

井港区项目的议案》

同意投资公司、二十五局和港航局共同出资不超过

20

亿元资本金联合成立项目公司，以

BT

方式投资建

设福建南安市石井港区项目，项目总投资为

138

亿元。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

<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同意《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630

证券简称：华西能源 公告编号：

2011-007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3

、召开地点：公司科研大楼一楼会议室

4

、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10:30

时

5

、主持人：董事长黎仁超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5

人， 代表公司股份

68,792,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1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天银律师事务

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本次会议审议表决了如下议案：

《关于

"

技术营销中心与特种锅炉研制基地项目

"

由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改为设立分公司实施的议案》

同意股数

68,792,000

股， 反对股数

0

股， 弃权股数

0

股。 同意股数占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表决结果：本项议案获得参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指派张慧颖律师、王瑛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见证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1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59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2011-047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董事长增持本公司股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接到副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志军先生通知，其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证券交易系统购入了本公司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胡志军先生

二、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

及市场情况，增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1%

的股份（含此次已增持股份在内）。

三、增持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进行（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四、本次增持前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胡志军先生和朱新生先生是一致行动人。

胡志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32,842,62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77%

。

朱新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32,842,62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77%

。

胡志军先生及其朱新生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65,685,24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54%

。

五、本次增持后股份数量及比例

2011

年

12

月

22

日， 胡志军先生增持本公司股份

100,000

股， 平均价格为

9.99

元

/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45%

。上述增持后，截至

2011

年

12

月

22

日，胡志军先生及朱新生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65,785,248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29.59%

。

六、承诺事项

胡志军先生现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本人及一致行

动人在增持公司股份期间及增持完成后法定期限内，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窗口期买卖

股份、短线交易，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过计划增持限额。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600566

证券简称：洪城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1-23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1

年

12

月

2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

●

经公司征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第一大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股票异常波动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1

年

12

月

2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询问公司管理层，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对公司生产经营有重大影响的情形；公司

其他相关工作仍在按原定计划正常进行。经询问公司第一大股东，截至目前，公司第一大股东不存在对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影响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

2011

年

12

月

6

日发布的《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1

年

12

月

13

日发布

的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公告》、《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及

2011

年

12

月

20

日发

布的《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未确定暨复牌公告》所披露的信息属于应披露的信息，

公司遵循《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公平性、及时性原则，全面披露了

公司所获知的信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有关本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

和上交所网站为准，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2011-049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

议》等有关规定，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

知》，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的议案》，全文已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根据自查及整改计划，公司拟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前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

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2011

年

12

月

22

日，公司与具有代办股份转让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代

办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公司股票未来如果被终止上市，由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办券商，提供代办股

份转让服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0910

证券简称：大亚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26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适用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财政部网站发布了财税

[2011]115

号文《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

值税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对销售下列自产货物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80%

的

政策：以三剩物、次小薪材和农作物秸秆等

3

类农林剩余物为原料生产的木（竹、秸秆）纤维板、木（竹、秸秆）刨

花板，细木工板、活性炭、栲胶、水解酒精、炭棒；以沙柳为原料生产的箱板纸。

我公司生产销售的木纤维板、木刨花板产品符合《通知》规定的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80%

的政策。由于

2011

年办理增值税即征即退相关手续需要一定时间，且目前已经接近年底，故无法确定该项增值税优惠政

策对公司

2011

年度利润总额产生的影响。

公司自

2008

年起至

2010

年分别收到增值税即征即退款

12,650

万元、

10,111

万元、

18,331

万元。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切实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

000559

编号：

2011－040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

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30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公司发行不超过

15

亿元的短

期融资券。

2011

年

12

月

8

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1]

CP276

号），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核定注册金额为

15

亿元人民币，有效期两年至

2013

年

12

月

6

日。

2011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完成了

2011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本次发行采取平价发行，发行价格

为

100

元

/

百元； 期限为

365

天； 计息方式为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从

2011

年

12

月

21

日开始计息， 年利率为

6.82%

，本次发行主承销商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及相关文件可查询中国货币网（

http://www.chinamoney.com.cn/

）。

特此公告。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卓翼科技 股票代码：

002369

公告编号：

2011-040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第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2

月

12

日以邮件的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

际出席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田昱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就《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作出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见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2

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暂停直销网上交易系统服务的公告

由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计划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周五）

16:00

至

18:00

进行

系统维护，届时本公司直销网上交易系统将暂停服务。为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606

（免长话费）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敬请投资者

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

2011-063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电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近日， 浙江省物价局发布了 《浙江省物价局关于调整非省统调公用火力机组上网电价等事项的通知》

（浙价资

[2011]384

号）文件，决定适当调整浙江省电价水平。

2011

年

12

月

9

日杭州市物价局下发了《关于调整

非省统调公用火电机组上网电价的通知》（杭价商

[2011]257

号），通知中说明：

"

非省统调公用热电联产发电

机组上网电价每千瓦时统一调整为

0.5625

元（含税价）。非省统调公用资源综合利用发电机组上网电价每千

瓦时提高

2.5

分钱。

"

电价调整会对我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作用，根据公司现有发电量预测本次调整电价将会对公司

2012

年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可新增净利润约

1300

万元，同时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2

日


